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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資訊：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fubon.com查詢。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37號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 (預定附加費用率 )最高50%，最低20.6%；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

(免付費電話：0800-009-888)或網站(網址：www.fubon.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109.09

一次投保，多重保障，實在好安心  

投保簡易，不需查勘，實在好迅速

物美價廉，保障全面，實在好划算

食
一般餐飲業 (包括小吃、冷熱飲食店 ) 、麵包店、
果菜店、肉品零售店、米穀雜糧飼料店、豆腐類品
店、蛋類加工店、麵條切製店、餐具清洗店

行 機車店、 腳踏車店、汽機車材料行、洗車美容店
建
築
物
狀
況

僅限主結構為磚水泥造、鋼筋水

泥造平屋頂或鐵皮造鐵皮屋頂之

頭等以上99坪 (含 )以內之建築，

若超過規定請洽本公司服務人員

重新報價

※連棟式鐵皮造鐵皮屋頂之建

築，不適用 於本專案。

衣 服飾店、皮革皮鞋店、洗染店、布疋綢緞呢絨店
育
樂

玩具店、遊樂器專售店、花店、園藝店、運動器材店、音樂
器材店、電腦事務機器店、通信器材店、照相館照相器材
店、釣具店、工藝品店、髮網店、書畫裱褙店、理髮美容店

住
電氣器具店、水電工程店、金屬塑膠玻璃器皿店、
玻璃鏡框店

其
他

超商、日用品雜貨店、百貨店、五金店、文具店、影印晒圖
打字店、印刷裝訂店、刻字刻印店、西藥店、眼鏡鐘錶店、
塑膠布店、招牌店、傘製造店、消防器材店、儀器店

乙  式

商品名稱及商品核准字號：富邦產物商店綜合保險條款109.08.03富保業字第1090002029號函備查、富邦產物火災保險停業損失險附加條款(甲式) 101.08.03富保業字第1010000911號函備查、富
邦產物被保險人控制及停車處所之車輛附加條款100.01.31富保業字第1000000179號函備查、富邦產物緊急處理費用附加條款100.01.31富保業字第1000000182號函備查、富邦產物現場保全維護
費用附加條款100.01.31富保業字第1000000181號函備查、富邦產物被保險人員工所有動產附加條款100.01.31富保業字第1000000178號函備查、富邦產物消防費用附加條款100.01.31富保業字第
1000000176號函備查、富邦產物殘餘物清除費用附加條款100.01.31富保業字第1000000167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小額賠款附加條款100.01.31富保業字第1000000177號函備查、富邦產物重置成本附
加條款100.01.31富保業字第1000000163號、富邦產物店舖貨物溫度控制系統損壞附加條款101.09.17富保業字第1010001307號函備查、富邦產物標的物賠償額度調整附加條款100.01.31富保業字第
1000000183號函備查、富邦產物電腦病毒駭客風險除外附加條款98年05月12日(98)富保研發火字第305號函備查、富邦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98年03月31日(98)富保研發火字第198

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1.09富保業字第1000001899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附加條款(富邦產物商店綜合保險適用)108.12.04富保業字第1080002716

號函備查。責任保險基本條款 89.02.24台財保第089070010號函修正(公會版) 104.08.07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年7月2日金管保產字第10402523520號函修正、富邦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基本條款
102.12.31富保業字第1020002021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條款 98.03.18(98)富保研發新字第075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罰金罰鍰違約金懲罰性賠償金除外
不保附加條款 98.03.18(98)富保研發新字第073號函備查、富邦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87.12.10.台財保第871886806號函核備(公會版)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

年9月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2.12.29財政部台財保第0920073327號函核准(公會版) 107.07.03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06.07金管保壽字第
10704158370號函修正、富邦產物保險費延緩交付特約條款(甲式) 100.03.07 富保業字第 1000000329 號函備查、富邦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91.07.31.台財保字第0910706978號函核准(公會版) 96

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9月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社會保險定義附加條款 105.08.30富保業字第1050001792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98.03.18(98)富保研發新字第063號函備查、105.10.06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5年10月3日金管保產字第10502111690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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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承保範圍

保險費 

賠償限額

自負額

商業火險
火災，閃電及雷擊，爆炸險，航空器或其墜落物之碰
撞險，機動車輛或其裝載物之碰撞險，罷工、暴動、
民眾騷擾、惡意行為險

責任保險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產品意外責任保險、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

現金保險
被保險人所有或負責管理之現金於運送途中或營業處
所中因不可預料之事故所致之損失 

玻璃保險
固定裝置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四週外牆之玻璃，因不
可預料之事故所致之毀損

停業損失險(甲式)
因火災事故發生導致承保地址內財物毀損或滅失所致
之停業損失

停業損失險(甲式)：每一事故自負額為2個連續營業日。

險種 每一事故賠償限額
保險期間
內累計賠
償限額

責任險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體傷或死亡：NT$ 50萬元；財物損害：NT$ 10萬元

NT$ 200萬元
產品意外責任保險 體傷或死亡：NT$ 40萬元；財物損害：NT$ 10萬元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體傷或死亡：NT$ 100萬元 NT$ 200萬元

現金險

現金（不含有價證券）：
一、運送途中：NT$ 5萬元
二、營業處所中：(一)營業時間內：NT$ 5萬元

(二)非營業時間：1.置存於保險櫃或金庫內：NT$ 
2.5萬元2.未置存於保險櫃或金庫內：NT$ 1萬元

NT$ 50萬元

玻璃險 NT$ 2萬元

停業損失險(甲式) 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辦理。

投保注意事項
1、商業火險及其附加險保險金額【停業損失險除外】涵蓋建築物、

營業裝修、營業生財、機器設備、貨物各項標的物之金額，惟貨

物金額以不超過該地址總保險金額之60%為限。

2、投保建築物時，該建築物可包括自有或承租之建築，若為承租時需

提供所有權人名稱。

3、本保險單中，火災及其他保險特約條款之承保範圍，第一條第七款

竊盜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4、本保險計劃之最高賠償限額以保險金額為限。

5、若需依法強制投保公共意外險相關保額規定，請另洽本公司。

6、本計畫保險期間為一年。

7、本計畫出單時請附被保險人承保地址照片一張。

單位：新台幣

單位：新台幣

保險金額 自負額 受僱人數/保險費

100萬/100萬/200萬 每一意外事故2,500元

1-5人 6-10人 11~15人 16人~20人

600元 1,150元 1,700元 2,250元

各分項保險金額為 :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 /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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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 停業損失險(甲式)

保險金額 保險費

+

保險金額 保險費

火險:100萬、責任險:200萬、現金險:50萬、玻璃險:2萬 3,780元 18萬(每日最高2,000*90天) 2,000元

火險200萬、責任險:200萬、現金險:50萬、玻璃險:2萬 5,780元 27萬(每日最高3,000*90天) 3,000元

火險:300萬、責任險:200萬、現金險:50萬、玻璃險:2萬 7,790元 36萬(每日最高4,000*90天) 4,000元

火險:400萬、責任險:200萬、現金險:50萬、玻璃險:2萬 9,790元 45萬(每日最高5,000*90天) 5,000元

騎樓下固定店家 停業損失險(甲式)

保險金額 保險費

+

保險金額 保險費

火險:100萬、責任險:200萬、現金險:50萬、玻璃險:2萬 3,900元
18萬(每日最高2,000*90天) 2,500元

27萬(每日最高3,000*90天) 3,500元

火險:200萬、責任險:200萬、現金險:50萬、玻璃險:2萬 6,480元
36萬(每日最高4,000*90天) 5,000元

45萬(每日最高5,000*90天) 6,000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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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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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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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店舖專屬完整保障
五路財神保險計畫提供店家(1)豐富財產保障：火災/閃電及雷擊/爆炸/航

空器或其墜落物之碰撞/機動車輛或其裝載物之碰撞/罷工、暴動、民眾

騷擾、惡意行為(2)應負公共、商品、僱主責任之損害賠償(3)現金損失

(4)玻璃毀損(5)停業損失等完整五大保障，快意騁馳商品。

火災財損獲賠最高400萬元
火災財損【建築物、裝潢、營業設備、貨物】依實際損失賠償且無須扣

除折舊。

停業損失貼心補助每日最高5,000元
當火災事故發生，導致無法營業時，依實際營業損失理賠，每日最高給

付5,000元，年度最高給付45萬元。

責任險保障最高達200萬元
消費者食得安心、買得放心，老闆營業沒煩惱
1. 第三人體傷死亡及財物損失責任守護。

2. 產品意外責任保險。

3.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保障再加碼承保現金險50萬元
運送途中或營業處所中之現金，因不可預料之事故所致損失獲賠最高50

萬元。

溫馨加贈承保員工財產30萬元
擴大承保員工動產(每人理賠上限2,000元)，讓員工在營業處所的財產也

獲得保障。

乙式專屬保障特色

加值保障附加條款  ◎(僅適用商店綜合險)

★富邦產物被保險人控制及停車處所之車輛附加條款(賠償限額：每一

車輛NT$20萬元/每一事故NT$500萬元)

★富邦產物緊急處理費用附加條款(賠償限額：每一事故NT$3萬元)

★富邦產物現場保全維護費用附加條款(限額：每一事故NT$10萬元)

★富邦產物被保險人員工所有動產附加條款(賠償限額：每位員工

NT$2,000元/最高NT$30萬元)

★富邦產物重置成本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店舖貨物溫度控制系統損壞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消防費用附加條款(賠償限額：NT$30萬元)

★富邦產物殘餘物清除費用條款(賠償限額：NT$30萬元)

★富邦產物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保障再擴大承保停車場責任
擴大承保店家所控制或停放於承保處所之車輛因保險事故發生

所致之毀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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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商業火災保險、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產品意外責任保險要保書 

 
109.08.04富保業字第 1090002040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保 
險 
單 
號 
碼 

商 業 火 災 保 險  保 單 

收 據 

保 險 證 明 書 

正本：1 副本：   

正本：1 副本：   

    1   份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店鋪種類 

(經營業務種類) 
 

產品意外責任保險  

被 保 險 人  代表人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地 址 

□□□     □男 □女 

聯絡電話 

 

要 保 人 

□ 同被保險人(打勾可免填要保人相關欄位) 要保人與 
被保險人關係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 

 
 

代表人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地 址 

□□□     □男 □女 

聯絡電話 

 

營業處所地址 

(標的所在地址) 

□同被保險人地址(打勾可免填此欄位) 
是否承租 □是  □否 

□□□  

建築物 

所有權人 
 

抵押權人  

受僱人數  人 

保 險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中午 12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中午 12  時止 

建 築 物 狀 況 

※外牆：□鋼骨 □鋼筋水泥 □磚水泥造 

※屋頂：水泥平屋頂 

※樓層數：______層 

※坪 數：______坪 

※建築物若為木、石綿、瓦、鐵皮或非作為店鋪類用途者，不適用本保險計畫，請另洽本公司 

  服務人員。 

注意及聲明事項： 
1. 保險內容如有變動，應通知保險公司並辦理批改。 
2. 遇有事故發生時應立即通知保險公司並盡力避免損失之擴大。 
3. 本公司保密措施：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歡迎利用
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查詢。 

4.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
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
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5. 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他未盡詳細事項，得依保單條款辦理。 
6. 要保人茲特聲明：(1)本要保書所填各項， 均屬詳實無訛，絕無隱匿或偽報情事，足為與 貴公司訂立保險契約之基礎，要
保人並願接受該保險契約各項條款及規定之約束。(2)本人已審閱並瞭解 貴公司所提供之「投保須知」，另依「產險業履行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本人已瞭解  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3)本人知悉 貴公司
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於特定目的範圍內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個人資料，有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印刷版-五路財神(甲式) (109.9)                            第 1頁，共 2頁 

 
 

您可透過免費服務電話(0800-009-888)或本公司網站(www.fubon.com)、

總公司、分公司及通訊處查閱及索取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總公司：106台北巿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237號 

(企)1-XN0E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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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餐 商業火災保險 單位：新台幣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保險費 保險金額 保險費 

商業火險；爆炸險；水漬險；煙燻險； 
航空器墜落、機動車輛碰撞險；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破壞行為險 

100萬 □  3,300元 200萬 □  5,100元 

400萬 □  8,700元 600萬 □ 12,300元 

800萬 □ 15,900元 1,000萬 □ 19,500元 

保額 1000萬以內自訂區_______萬，保費請洽本公司服務人員________元 

停業損失險(甲式) 每日最高賠償額度為 3,000元，最高賠償日數 90天，保險金額 27萬 

自負額 停業損失險(甲式)：每一事故自負額為 2個連續營業日 

 

B餐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保險金額 
坪數 / 保險費 

49坪以下 50~99坪 100~149坪 150~199坪 

100萬/1,000萬/100萬/2,200萬   □ 3,200元   □  4,360元   □  5,500元   □  6,510元 

200萬/2,000萬/200萬/4,400萬   □ 4,760元   □  6,390元   □  8,000元   □  9,680元 

300萬/3,000萬/300萬/6,600萬   □ 6,500元   □  8,800元   □ 11,100元   □ 13,400元 

500萬/5,000萬/500萬/1.1億   □ 8,800元   □ 11,860元   □ 15,000元   □ 18,150元 

600萬/6,000萬/600萬/1.32億   □ 9,500元   □ 12,950元   □ 16,380元   □ 19,800元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各分項保險金額承保範圍為：每一個人體傷責任/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 

刑事訴訟費用：保險金額 每一意外事故/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6萬元 

自負額 每一意外事故 2,500元 

 
C餐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保險金額 
受僱人數 / 保險費 

1~5人 6~10人 11~15人 16~20人 

100萬/ 500萬/ 500萬     □ 1,130元     □ 1,840元     □ 2,540元     □ 3,250元 

200萬/1,000萬/1,000萬     □ 1,560元     □ 2,420元     □ 3,080元     □ 3,890元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各分項保險金額承保範圍為：每一個人體傷責任/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 

刑事訴訟費用：保險金額 每一意外事故：6萬元 

身故慰問金：保險金額 保額：2萬元/人 

自負額 每一事故 2,500元 

 

D餐 產品責任保險  ※僅限餐飲業、食品類店鋪可投保 D餐※ 

保險期間內預計銷售總金額  被保險產品名稱 限店內供應或販售之食品 

地區限制 台灣地區含台澎金馬 承保對象 製造經銷商 追溯日 民國    年   月   日 中午 12時 

保險金額 營業額 / 保險費 

100萬/400萬/1,000萬 
1,000萬以下 1,001萬~3,000萬 

□ 3,500元 □ 5,500元 

產品責任保險各分項保險金額承保範圍為：每一個人身體傷害/每一意外事故身體傷害/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 

刑事訴訟費用：保險金額 每一意外事故/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6萬元 

自負額 每一意外事故 2,500元 

  
保險費合計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要保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要保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要保人)已受告知並瞭解所投保商品之重要內容及投保須知等相關事宜。 

 

富 
邦 
審 
核 
欄 
位 

核定 核保 承辦 輸入 保險代理人/經紀人簽署 保經代業務員 業務員 

     簽名： 

 

登錄字號： 

 經辦代號： 

簽名： 

登錄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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